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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

《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风险管理指引》答记者问

为提升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风险管理水平，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更好服务实体经

济，银监会近日发布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以下简称《指

引》）。银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指引》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一、《指引》制定的背景是什么？

答：《指引》制定的背景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缺乏统领性规

制。近年来，银监会陆续制定了各类审慎监管规则，覆盖了资本管理、信用风险、市

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并表管理等各个领域，比较系统，但仍然缺乏一个

针对全面风险管理的统领性、综合性规则。因此，有必要制定关于全面风险管理的审

慎规制，为银行建立完善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提供政策依据和指导。二是银行业金融

机构全面风险管理实践有待完善。我国银行业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上已取得一定

的成果，但实践中仍然存在以下问题有待完善：第一，全面风险管理的统筹性和有效

性有待提升。第二，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起步相对较晚，精细

化程度有待提高。第三，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风险管理成果的应用较多基于银监会的

监管要求，深度和广度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三是国际监管改革对风险管理提出了新

的要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组织和各国监管机构都在积极完善金融机构全

面风险管理相关制度。2012年，巴塞尔委员会修订了《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完

善和细化了原则15“风险管理体系”的各项标准。之后，巴塞尔委员会和金融稳定理

事会针对公司治理、风险偏好、风险文化和风险报告等全面风险管理要素陆续发布了

一系列政策文件，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指引》的制定既是积极适应国际监管改革

新要求的结果，又有助于提升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水平。

二、《指引》制定的主要思路是什么？

答：《指引》的起草主要基于以下思路：一是形成系统化的全面风险管理规制。

二是提出风险管理的统领性框架，强化全面性和关联性视角。三是提高可操作性，提

供全面风险管理和监管指南。四是引入《核心原则》最低标准，反映国际监管改革最

新成果。五是充分考虑各类机构的差异化情况。六是注重与已有规制的衔接。

三、《指引》对全面风险管理有哪些原则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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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指引》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风险管理提出四点管理原则：一是匹配性原

则。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应当与风险状况和系统重要性等相适应，并根据环境变化进行

调整。二是全覆盖原则。全面风险管理应当覆盖各个业务条线，包括本外币、表内

外、境内外业务；覆盖所有分支机构、附属机构，部门、岗位和人员；覆盖所有风险

种类和不同风险之间的相互影响；贯穿决策、执行和监督全部管理环节。三是独立性

原则。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建立独立的全面风险管理组织架构，赋予风险管理条线足

够的授权、人力资源及其他资源配置，建立科学合理的报告渠道，与业务条线之间形

成相互制衡的运行机制。四是有效性原则。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将全面风险管理的结

果应用于经营管理，根据风险状况、市场和宏观经济情况评估资本和流动性的充足

性，有效抵御所承担的总体风险和各类风险。

四、《指引》对全面风险管理提出哪些主要要求？

答：《指引》提出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五个主要要素，包括风

险治理架构，风险管理策略、风险偏好和风险限额，风险管理政策和程序，管理信息

系统和数据质量控制，内部控制和审计体系等。《指引》对以上要素的具体内容也进

行了规定。

其中，关于风险偏好，《指引》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制定书面的风险偏好，

做到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并重，并提出了风险偏好应包括的七项具体内容。关于风险

限额，《指引》提出，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制定风险限额管理的政策和程序，建立风

险限额设定、限额调整、超限额报告和处理制度。同时，在风险限额临近监管指标限

额时，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启动相应的纠正措施和报告程序，采取必要的风险分散措

施，并向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五、《指引》对全面风险管理的责任主体提出哪些要求？

答：《指引》采用了风险管理“三道防线”的理念，强调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会

承担全面风险管理的最终责任。银行业金融机构监事会承担全面风险管理的监督责

任，负责监督检查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在风险管理方面的履职尽责情况并督促整改。

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设立或指定部门负责全面风险管理，牵头履行全面风险的日常管

理。银行业金融机构各业务经营条线承担风险管理的直接责任。

六、《指引》是否充分考虑各类机构的差异性？

答：《指引》定位于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提供系统性指导框

架。在此基础上，《指引》充分考虑了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差异化情况。一是区分

适用和参照执行。适用范围明确为我国境内设立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经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参照本指引执行。二是明确匹配性原则。考虑到各类

机构特点的差异性，《指引》明确提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应当与风险状况和系统重要

性等相匹配，并根据环境变化进行调整。三是部分条款增加了适用的前提条件。如对

规模较大或业务复杂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提出设立风险总监（首席风险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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